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关于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四)申购报价结束后，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规定，发行人和国泰君安对有

效申购依次按照认购价格优先、认购数量优先及收到《申购报价单》传真时间优

先的原则确定最终的发行价格为 7.81元/股，发行对象为 7家投资者，发行数量

为 140,845,070股。 

(五)2014年 6月 26日，发行人以电子邮件方式向最终获得配售的 7 家发行

对象发出《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

“《缴款通知书》”），并以电子邮件方式向 7家发行对象发出《股份认购协议》。 

(六)2014 年 7 月 2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东北制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3771

号），确认国泰君安收到认购对象缴付的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1,099,999,996.70

元(大写:壹拾亿玖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陆元柒角整)。 

(七)2014 年 7 月 2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东北制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4]21080001 号），该报告确认截

至 2014 年 7 月 2 日止，发行人收到出资款人民币 1,099,999,996.70 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070,689,996.7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人民币 140,845,070.00 元，余额计人民币 929,844,926.70 元转入资本公积。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资格、发行价格、发行

数量以及募集资金金额均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发行人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符合《发行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 

根据发行人和国泰君安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名单，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及其

认购股数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价格

（元/股）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81 12,562,359 98,112,023.79 

2 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81 34,058,898 265,999,993.38 

3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81 15,581,049 121,687,992.69 






